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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 6 月 15 日

起施行。作为矿业领域备受瞩目的顶层设计落地细则，《条

例》的出台不仅标志着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法制的进一步健全，

更切中了行业发展的诸多痛点和难点。未来，《条例》不仅

是日常合规经营的准绳，更是研判未来中国矿业走向的核心

指南。 

一、明晰矿业权边界，构筑稳定可及的市场预期  

矿业权是矿业市场的基石，《条例》对矿业权的设立、

出让、续期与转让进行了全流程的精细化梳理，彻底消除了

此前实际操作中的诸多模糊地带，为市场主体注入了“强心

剂”。 

在矿业权出让方式上，《条例》确立了以招标、拍卖、

挂牌等竞争性方式为主体的基本原则。针对紧缺程度高、资

源储量规模中型以上的战略性矿产资源，或者对勘查开采技

术、环保有特殊要求的区块，明确优先采用招标方式出让探

矿权。同时，《条例》以法条形式规定了四种可通过协议方

式出让矿业权的具体情形：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

规定，相关矿产资源需由特定主体勘查、开采的情形；需在

登记的开采区域深部、上部继续开采矿产资源，或者在其周



边进一步开采零星分散矿产资源的情形；同一矿业权人在其

登记的相邻勘查、开采区域之间，存在无法单独设置矿业权

的夹缝区域，需在该区域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情形；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这种“原则性与灵活

性相结合”制度设计，既防范了国有资产流失，又兼顾了矿

山生产的现实连续性。 

在矿业权期限与续期这一业界核心关切点上，《条例》

给出了明确清晰的规定：探矿权期限设定为 5年，最多可续

期 3 次。对于石油、天然气及其他特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经

自然资源部同意还可增加续期次数。采矿权期限结合储量与

规模确定，最长可达 30 年。值得一提的是，《条例》首创

“面积核减与抵扣机制”，在探矿权续期时按规定比例核减

面积是常态，但因生态保护、基建等公共利益或不可抗力导

致部分区域无法勘查的，凭证明可抵扣核减面积。这种兼具

原则性与务实性的条款最大程度上保全了探矿权人的合法

勘探成果。 

此外，针对“探转采”这一关键跃迁，《条例》明确了

除遇特定主体开采、未达规模要求、公共利益或不可抗力等

四种法定排除情形外，原矿业权出让部门必须与探矿权人签

订采矿权出让合同。这种由“审批制”向“法定契约制”的

转变大幅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让矿业权人的前期投入获

得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二、破除勘查开采堵点，激活矿产开发实际操作动能  

再把目光投向矿产资源的开发实务，《条例》没有停留



在宏观宣示，而是直接触及业务痛点，在用地保障、审批效

率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拿出了硬招实招。 

“矿业用地难”长期制约着行业的发展。《条例》对此

进行了极具突破性的制度赋能。勘查矿产资源可依法临时使

用土地。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若具备边开采、边复垦条

件，经批准可临时使用土地，且农用地使用后需及时恢复种

植条件与耕地质量。更进一步的是，开采矿产资源需使用国

有土地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可以通过协议方式出让。

这些具体规定打破了以往单一依赖“招拍挂”的用地僵局，

为矿山企业就地合法开展开采作业铺平了道路。 

在行政效能方面，《条例》拉起了明确的“时间红线”。

申请勘查或采矿许可证时，原矿业权出让部门自受理之日起，

必须在 1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若需专家评审，

也必须在 10 个工作日内出具意见，且评审费用不得由矿业

权人承担。这种对审批时限的刚性约束与对市场主体权益的

明确保障有力推动了行政管理职能的高效运转。 

三、锚定生态与安全底线，夯实国家战略资源屏障  

在微观实务之外，《条例》更以宏阔的视野，对矿区生

态修复、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及全产业链安全进行了系统布

局，彰显了大国的资源治理智慧。 

生态修复的责任与资金一直是行业顽疾。《条例》规定

采矿权人就是矿区生态修复的第一责任人。为破解“企业破

产、治理烂尾”的困局，《条例》创新规定矿区生态修复费

用须由采矿权人按年度提取，且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该笔资



金绝对不能被查封、冻结或划拨。对于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区，

则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认责任人，国家辅以专项政策

支持修复。这种“源头严防+历史兜底”的模式，确保了每

一寸受损的土地最终都能重现生机。 

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条例》将“保障国家矿产资源

安全”作为核心立法宗旨之一，贯穿始终。国家将按照政府

主导、社会共建的原则，构建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

备“三位一体”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体系。一旦出现应急

状态，国家可直接组织开采、加工、运输，甚至征用矿产品

与设施。这种两相结合的制度设计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

性筑起了坚固的防火墙。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条例》的出台还附带了一场彻底

的“法规大扫除”。随着《条例》将于 2026 年 6月 15 日正

式生效，此前施行多年的《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矿

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实施细则》等六部配套行政法规将同步废止。《条例》对这

六部旧法规的有效内容进行了统筹整合，彻底消除了旧法之

间“规则交叉、标准不一”的困境，构建起一套逻辑严密、

协同一致的全新法律体系。 

综上，《条例》的颁布是我国矿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

碑。它以清晰的规则消除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务实的举措

直击行业的痼疾，更以深远的战略眼光筑牢了国家资源安全

的屏障。对于全体矿业人而言，这不仅是必须熟稔于心的行

动铁律，更是迈向矿业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最强底气。 


